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技藝(能)競賽選手培訓計畫
2026年2月6日行政會議通過
一、目 的：鼓勵學生重視技能學習，提高技術水準，並選拔優秀學生參加教育部(勞動部)等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學生技藝(能)競賽。
二、實施要點：
(一)遴選方式：
1. 選手得由科主任或任課教師邀請積極主動且實習課程(國中技藝課程)表現優異之同學參加培訓儲備選手。
2. 競賽選手由各科辦理技藝(能)競賽初賽，選拔二至四名優勝同學，儲備並加強訓練。
3. 可由科主任推薦積極主動考取相關證照之學生進行遴選訓練。
(二)訓練方式：
1. 指導老師由科主任推薦具有專長或經驗的教師擔任，每位教師至多指導2職類。於學期中利用課餘時間訓練學術科、各項職類技能。(1)基礎訓練，著重單元操作訓練及基礎操作能力，以鞏固技能基礎，建立信心。
(2)綜合訓練，結合數項單元操作綜合訓練，以培養整合的能力。(3)進階訓練，依競賽的模式和類似試題作模擬訓練，以培養應變的能力。
2. 寒暑假得在本校選手訓練室受訓或與科大、職訓中心或友校合作辦理移地訓練、代訓。
3. 參加友誼賽、模擬賽等相關賽事吸取別人的優點增加比賽經驗。代表產生：依照各項競賽名額限制，於報名前辦理校內初賽，由成績優秀者優先代表學校參賽。
4. 指導老師應與選手討論訂定訓練計劃（如附件一）並編列訓練材料經費概算(如附件二），以作為訓練之依據，並影印分送科及實習處各一份以為參考。
5. 指導老師應隨時掌握選手動態及訓練進度，並督促選手逐日填寫訓練日誌(如附件三) 及適時拍攝選手培訓情況照片作成紀錄(如附件四)。
6. 選手為代表學校之表率學生，應盡全力達成選手應盡之注意事項(如附件五)，如未能配合應依照校規予以議處。
(三)行政支援：
1. 集訓期間選手所耽誤之課業，指導老師、導師、科主任應協助安排任課教師予以個別輔導或補救教學。
2. 各科協助安排訓練場地，器材請購、蒐集歷年競賽試題、擬定本科培訓計劃及相關聯繫事宜。
3. 實習處統籌辦理培訓相關事宜，負責協調各項行政支援事項。
4. 總務處負責競賽設備材料採購。
5. 學務處負責培訓選手之公假協助。
6. 課餘練習時間，由各處室行政輪值人員協助巡查並於巡堂紀錄表中記錄。
7. 選手成績以調整比率方式處理。為爭取優良成績，競賽期間為每年11月~12月舉行，參賽選手將停課，於實習工場、選手室集訓練習術科。段考成績調整比例(只採計第一次段考和期末考成績)由教務處負責協助;平時成績指導老師評量佔比為20%，由實習處負責通知授課教師調整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檢討與考核：
1. 該年度技藝(能)競賽結束後，檢討培訓工作之得失，作為工作改進之參考。
2. 對參與培訓工作著有績效之同仁及獲得技藝(能)競賽績優之選手，簽請校長獎勵。
3. 依據本校參加校外各項競賽獎勵要點，請本校家長會或處室預算內提供獎勵金。
四、經 費：
1. 訓練材料費：由參賽類科的實習實驗費支應，或向選手酌收材料費。
2. 指導老師鐘點費：
計算基準：依據各職類報名之選手（含培訓選手）種類計，每學期以 18 週計，每週支領 1 節課鐘點費(依當學年一節課超鐘點計)。
給付標準：
全額支付：指導之選手獲「優勝」以上獎項者。
部分支付：選手未獲優勝以上獎項或培訓中者，支領 80% 鐘點費。
撥付方式：於每學期期末統一結算給付。
經費來源：由家長會經費或學校相關經費支應。
職類數量：若一位老師同時指導兩個職類，只領一份。
3. 其餘經費：其他各項經費，由學校相關經費或家長會經費勻支。
五、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附件一
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技藝(能)競賽選手培訓計畫

	指導老師
	
	選手姓名
	

	訓練職類
	
	總時數
	
	訓練地點
	

	訓練內容及計畫

	日期
	訓練項目及進度
	備註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附件二

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技藝(能)競賽選手訓練材料經費概算表
	編號
	品 名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	現有
	申購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	
	
	



附件三 


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技藝(能)競賽選手訓練日誌


	
姓	名
	
	
日	期
	
年 月	日

	
訓練項目
	

	

進度內容
	

	

技能優缺點分析
	

	
應加強集訓項目
	

	指導老師
	科主任
	實習主任

	
	
	



附件四


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技藝(能)競賽選手訓練紀錄


	








訓練照片
	

	照片說明
	

	







訓練照片
	

	照片說明
	






附件五
新竹市私立磐石高級中學技藝(能)競賽選手注意事項
1、 選手應配合指導老師規定訓練時間準時到指定地點練習，上課非練習時間不得出入選手室，且不得私自邀請非訓練相關之人員進入。
2、 每日不得早於7：00前到校，最晚不得於晚間21：30前離校。訓練結束時應將場地恢復整潔，離開時將電源及門窗關閉。
3、 如有緊急狀況應第一時間通知聯絡校內師長，尋求協助並勿私自行動。
4、 在校期間如欲外出應向師長報備並按照學校外出規定進行申請，不得擅自外出。
5、 選手訓練室內應保持整潔，並妥善保管相關設備，不得擅自攜出或借用等。
6、 在校上課期間如有公假應先進行請假程序並向導師報備，核准後准予於指定場地進行練習，如有夜間訓練學校有供應團膳，不得申請外出購買。
7、 參加各項競賽外出須配合學校之要求，不得有私自行動或違反校規(法)之行為，嚴重違反者得立即中止競賽帶回學校。
8、 參加各項競賽前須自行清點自備之設備、工具及材料。競賽結束時亦須清點帶回。

